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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和

《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

》

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

所

”）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

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公布的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重要提示

１

、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玛顿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７１

号

文核准

。

亚玛顿的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２３

，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

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发行

８００

万股

，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３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中投证券

”）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

，

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

》

要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自主选择在北京

、

上海或深圳参加现场推介会

。

４

、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中界

定的询价对象条件

，

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

，

包括中投证券自主推荐

、

已向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的

２０

名询价对象

。

５

、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

，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与发行人或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

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６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

。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自行确定

申报价格

，

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

。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

，

并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７

、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

，

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中投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

区间

，

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为

４０

万股

，

即

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０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８００

万股

。

８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

场情况

、

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

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

效申报数量

。

９

、

发行价格确定后

，

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

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

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

；

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

购款

，

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１０

、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

，

则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有效配售对象方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首先由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系统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

然后依次配流

水号

，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除以

４０

万股

。

然后通过随机摇号

，

确定

２０

个中签申

报号

，

每一中签申报号配售

４０

万股

。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８００

万股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

直接进行配售

。

１１

、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

象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

１２

、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阶段的具体报价情况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Ｔ＋２

日

）

刊登的

《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中进行披露

。

１３

、

回拨安排

：

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

，

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

者认购

；

仍然申购不足的

，

将由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

如发生回拨的情形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

时启动回拨机制

，

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

１４

、

本次发行中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

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

、

择机重启发行

：

（

１

）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

２

）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８００

万股

；

（

３

）

网上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３

，

２００

万股

，

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

；

（

４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１５

、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

网下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锁定期自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６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和推介的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

况

，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Ｔ－６

日

）

登载于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招股意

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可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查询

。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工作安排

日期 工作安排

Ｔ－６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周五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截止时间为

１５：００）

Ｔ－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周四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

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

周五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帐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

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周二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 （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

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联系

。

（

３

）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

改发行日程

。

二

、

推介安排

中投证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期间

，

组织本次发行的现场推介

，

具

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５

日

，

周一

）

９：３０～１１：３０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夏威夷厅

（

深圳市福田中央商务区福华一路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

，

周二

）

９：３０～１１：３０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宴会三厅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

，

周三

）

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聚宝厅二厅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

三

、

初步询价安排

１

、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

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

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

询价对象应使用数字证书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操作

，

并对所有操作负责

。

２

、

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５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

述时间内

，

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

、

提交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购

数量

。

３

、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

，

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初步询价时

，

每个

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三档价格

，

申购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

同时每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

量不得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

，

即

４０

万股

，

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为

４０

万股

，

即每个配

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４０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

即

８００

万股

。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申报了三档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且

Ｐ１＞Ｐ２＞Ｐ３

，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

若

Ｐ＞Ｐ１

，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Ｔ－３

日

）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

配售对象名称

、

证券账户

、

收付款银行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

备案信息不一致

；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８００

万股以上

的部分

；

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情况

。

５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申报价格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６

、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

，

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

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主承

销商联系

。

四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６

发行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６３９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说明书全文的

各部分内容

。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

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并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

真实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

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关于股份流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上述股份全部为流通股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金锡

、

林金汉

、

法人股东亚玛顿科技均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国

有法人股东常高新风投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自然人股东林金坤承诺

：

自其获得发行人股份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

作为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林金锡和林金汉除了出具上述承诺以外

，

均特别承诺

：

在前述限

售期满后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并且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不再买入发行人的股份

，

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发行人股份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

财政部关于豁免常高新风投国有股转持义务的批复

根据

《

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

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企

［

２０１０

］

２７８

号

），

经常高新风投请示

，

获得了

《

财政部关于豁免常州

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批复

》（

财企

〔

２０１０

〕

３５８

号

），

该批复同意在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

豁免常高新风投应履行的国有股转持义务

。

３

、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股利分配政策的议案

》，

公司本次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形成的累计未分配利润

，

由新老

股东共享

。

４

、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

风险因素

”

中的下列风险

：

（

１

）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根据对下游客户所作调查

，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主流光伏组件制造商无锡尚德

、

韩华新能源

、

阿特

斯的光伏减反玻璃供应商中排名第一

。

随着光伏镀膜玻璃行业的快速发展

，

国内诸多厂家计划进入光伏

减反玻璃市场

，

部分企业已开始试制并在市场上推出光伏减反玻璃

，

未来光伏减反玻璃的市场竞争会日

趋激烈

。

如果公司的业务发展速度跟不上行业发展的步伐

，

或不能继续在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

，

公司在

行业内的竞争优势可能逐渐削弱

，

市场份额可能下降

，

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利润率下

降

。

（

２

）

客户集中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

前

５

名客户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６８％

、

９３．２９％

、

９０．００％

和

８４．９０％

，

本公司的下游客户主要集中于主流光伏组件制造商

，

包括无锡尚德

、

韩华新能源

、

阿特

斯等

。

若主要客户因宏观调控

、

行业景气周期的波动等因素导致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将对

公司的产品销售及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公司存在销售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

同时

，

若公司的产

品质量或技术水平达不到客户要求

，

公司将面临在单个客户供应商体系中竞争地位发生变化的风险

。

（

３

）

技术泄密风险

、

技术被超越风险以及无法预知未来技术更新风险

公司市场竞争优势依赖于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公司培养

、

引进

、

积累的核心技术人员

。

为保障公

司的技术成果

，

技术人员与公司均签订了保密承诺书

。

但在目前光伏玻璃镀膜行业对技术和人才的激烈

争夺中

，

如果公司技术外泄和技术人员外流

，

同行业企业可能会利用相似技术开发同类产品与公司进行

竞争

，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

。

发行人的光伏减反玻璃产品属于太阳能电池生产用辅助材料

。

整个光伏行业参与者

（

包括制造商和

研发机构

）

的技术关注点是提高光伏组件的输出功率

。

报告期内

，

由于发行人产品具备了提高光伏组件

的输出功率的特点

，

发行人成长速度较快

。

作为新兴行业

，

围绕着提高光伏组件的输出功率

，

光伏行业的

技术更新速度较快

，

新的技术更新方向层出不穷

。

如果未来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

，

出现了替代性的技术

，

而发行人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技术

，

发行人的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将受到负面影响

。

（

４

）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超白玻璃

，

报告期内

，

公司镀膜玻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２０．４７％

、

６０．５９％

、

６８．０８％

和

４９．３５％

，

镀膜玻璃产品的成本构成中玻璃原材料占比分别为

６８．３４％

、

７１．５８％

、

８１．７４％

和

８０．９８％

，

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比例较大

。

近几年

，

国内超白玻璃价格波动较大

，

直接影响公司采

购价格

。

如果未来超白玻璃价格发生大幅波动

，

可能引起公司产品生产成本的波动

，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带来影响

。

（

５

）

下游光伏行业市场波动的风险

根据

Ｓｏｌａｒｂｕｚｚ

公司

（

Ｓｏｌａｒｂｕｚｚ

为全球知名的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

）

调研数据

，

２０１０

年欧盟是太阳能

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最大的区域

，

２０１０

年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８１％

，

其中规模最大的市场分别为德国

、

意大

利

、

捷克

，

分别占欧盟总量的

４２％

、

２１％

、

７％

；

除欧盟外

，

最大的市场为日本与美国市场

，

２０１０

年各占全

球市场份额的

５％

。

目前太阳能光伏行业的普及应用主要受到各国补贴政策影响

，

光伏行业的波动与各国

补贴政策息息相关

。

市场预测光伏行业将持续向好

，

但若各国调整其对光伏行业的补贴政策

，

光伏组件

的市场价格以及市场需求都有可能发生波动

，

将对发行人光伏减反玻璃产品的售价和需求产生影响

。

（

５

）

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

有效期为

３

年

。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公司适用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

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期间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公告

》（

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号

）

规定

“

高新技术企业应在资格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

，

在通过复审之

前

，

在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

，

其当年企业所得税暂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

。”

根据上述规定

，

发行人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提出复审申请

，

同时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企业所得税按照

１５％

税率预缴

，

若公司在高新技术企

业资质到期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

不能继续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将按照

２５％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股数及比例

４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４

、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并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和

市场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５

、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每股收益按发行前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

６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８

、

发行市净率

【 】

倍

（

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

９

、

发行方式

向网下配售的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

或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式

１０

、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

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者除外

）

１１

、

承销方式 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２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

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万元

、

净额

【 】

万元

１３

、

预计发行费用

共

【 】

万元

主要包括

：

（

１

）

承销及保荐费用

：【 】

万元

（

２

）

律师费用

： 【 】

万元

（

３

）

审计费用

： 【 】

万元

（

４

）

上网发行费用

：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ｌｍａｄｅｎ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

林金锡

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有限公司设立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

住所及邮政编码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

６３９

号

邮政编码

：

２１３０２１

公司电话

：

０５１９－８８８８００１５

公司传真

：

０５１９－８８８８００１７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ｚａｍｄ．ｃｏｍ ／

电子信箱

：

ａｍｄ＠ｃｚａｍｄ．ｃｏｍ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和改制重组情况

本公司前身为常州亚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玛顿有限

”），

成立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主要发起人为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玛顿科技

”）、

常州高新技术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高新风投

“）

和林金坤

。

公司整体变更时

，

发起人股东将原亚玛顿有限的全部资

产和负债全部投入到股份公司

。

三

、

发行人股本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的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拟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要求执行

。

（

二

）

发起人持股情况及主要股东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亚玛顿科技 法人股

７

，

２００ ６０

２

常高新风投

（

ＳＳ

）

国有法人股

３

，

６００ ３０

３

林金坤 自然人股

１

，

２００ １０

合 计

１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

：

ＳＳ

为国有股东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

的缩写

。

（

三

）

发起人

、

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序号 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持股比例

１

亚玛顿科技

林金锡持有亚玛顿科技

８０％

股权

，

林金汉持有亚玛

顿科技

２０％

股权

，

两人为兄弟关系

６０％

２

林金坤 林金坤与林金锡

、

林金汉为兄弟关系

１０％

除此之外

，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业务与技术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镀膜材料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研发

，

光伏玻璃的镀膜生产以及光伏镀膜

玻璃销售

，

主要产品为光伏减反玻璃

。

光伏玻璃指用于太阳能发电的光伏电池组件使用的超白玻璃

。

本

公司的光伏玻璃镀膜主要是指在超白光伏玻璃上镀制具有减反射效果的减反膜

，

其产品为光伏减反玻

璃

。

（

二

）

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分为内销和外销两部分

，

由市场销售部负责

。

公司对国内销售采取直销模式

，

产品直

接销售给国内客户

。

公司光伏减反玻璃专业性强

、

技术要求高

，

客户对技术服务的要求很高

，

采用直销模

式能够减少中间环节

，

更能贴近市场

，

有利于深入及时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

，

为客户进行技术服务

，

有利

于与客户的长期合作

，

同时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

。

公司产品出口主要采取代理销售模式

，

由代理商作为

中间商介绍业务

。

未来

，

公司拟通过直接销售方式

，

扩大外销力度

，

抢占国际市场

。

（

三

）

主要原材料及采购情况

本公司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主要为原片玻璃

、

钢化玻璃和纳米

（

原

）

材料

；

能源主要为电力和水

。

上述

原材料和能源在国内均有充足供应

。

（

四

）

行业竞争状况

１

、

光伏玻璃的市场格局

光伏玻璃指用于太阳能发电的光伏电池组件使用的超白玻璃

。

本公司的光伏减反玻璃主要是指在

超白光伏玻璃上镀制具有减反射效果的减反膜

。

而在超白浮法玻璃上镀制具有透明导电性氧化物薄膜

的产品即为

ＴＣＯ

玻璃

。

２

、

光伏减反玻璃竞争格局

目前国际上光伏减反玻璃生产厂家主要是丹麦的

ＳｕｎＡｒｃ

公司

、

德国的

Ｃｅｎｔｒｏｓｏｌａｒ

公司和日本的

ＡＧＣ

公司等

。

这些企业设备较为先进

、

研发能力强

、

资本力量雄厚

，

且部分厂商已通过合资等方式在国内设立

子公司

，

对公司光伏减反玻璃产品形成一定的竞争

。

国内

，

公司技术已较为完善

，

产业化规模较大

，

在行

业中处于重要地位

。

在公司示范效应下

，

国内也有部分厂家如南玻

、

信义玻璃

、

中国玻璃

、

天津泰岳等宣

布进行光伏减反玻璃的研发和生产

，

江苏秀强

、

苏州良胜等企业也已经进行光伏减反玻璃的生产

，

目前

能够产业化生产光伏减反玻璃的企业为数不多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在无锡尚德

、

阿特斯和韩华新能源三

家主流光伏组件制造商光伏减反玻璃供应商中的供应比例均排名第一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的光伏减反玻璃产

品在全球晶体硅组件光伏玻璃应用市场已占

１８．５２％

的市场份额

，

并且在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

处于市场领

先地位

。

３

、

ＴＣＯ

玻璃竞争格局

当前太阳能

ＴＣＯ

玻璃的生产控制在少数国外厂商手中

，

如板硝子

、

旭硝子

、

ＡＦＧ

、

ＰＰＧ

等

；

我国近年

来虽然有多家研究机构和公司申请了

ＴＣＯ

镀膜的发明专利

，

但仍未真正实现产业化

，

并且镀膜设备仍受

国外生产商控制

。

当前国内生产企业较少

，

已投产的有中国科技

、

南玻和信义

，

未来中航三鑫等企业将进

军

ＴＣＯ

玻璃行业

。

五

、

发行人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１７

，

３７２．６７

万元

，

账面净值为

１５

，

５１１．３３

万元

，

成新率为

８９．２９％

。

（

二

）

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１

、

房产所有权

：

发行人目前拥有房产

３

处

，

取得方式为自建

、

面积

６２

，

２０６．４４

平方米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发行人以人民币

４

，

８７０

万元竞买成功一处土地

（

面积

５８

，

８４０

平方米

）

和地上的房屋建筑物

，

并与常州市国

土资源局签署

《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

相关房产证正在办理过程中

。

２

、

土地使用权

：

发行人目前拥有土地

３

宗

，

合计面积

１５６

，

６３７

平方米

，

均为出让取得

，

土地用途为工业

用地

。

（

三

）

商标

：

发行人目前拥有

８

项国内注册商标的合法所有权

，

另有

２

项商标注册申请已受理

。

（

四

）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

公司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２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８

项

。

六

、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为亚玛顿科技

，

持有公司

６０％

的股份

。

实际控制人为林金锡和林金汉

，

林金锡持有亚玛

顿科技

８０％

的股权

，

林金汉持有亚玛顿科技

２０％

的股权

。

本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从事与本

公司及所属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

且均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

二

）

公司的主要关联方

主要关联方包括

：

亚玛顿科技

、

常高新风投

、

广州爱先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爱先

”）、

常

州新区爱先物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州爱先

”）、

杭州龙吟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龙

吟

”）、

上海复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复先

”）、

林金锡

、

林金汉和林金坤

。

（

三

）

关联交易情况

１

、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

采购原材料

２０１０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型交易比例

（

％

）

占营业成本比例

（

％

）

亚玛顿科技 原片玻璃

１

，

１２０．８８ ６．１４ ３．４１

广州爱先 水性纳米材料

９７．８８ １５．３９ ０．３０

常州爱先 防霉纸

５３．５４ ３１．６７ ０．１６

２００９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型交易比例

（

％

）

占营业成本比例

（

％

）

广州爱先 水性纳米材料

１１７．５４ ５１．１６ １．１２

上海复先 水性纳米材料

８．３３ ０．４５ ０．０８

常州爱先 防霉纸

６４．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２

杭州龙吟

原片玻璃

１７．０９ ０．２７ ０．１６

钢化玻璃

４００．０５ ４．３６ ３．８１

２００８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型交易比例

（

％

）

占营业成本比例

（

％

）

广州爱先 水性纳米材料

２６．３７ ２６．４８ ０．５７

上海复先 水性纳米材料

６０．７６ １９．１４ １．３２

（

２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２００９

年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

元

）

占同类型交易比例

（

％

）

占当期销售比例

（

％

）

杭州龙吟 镀膜加工

１

，

２９５

，

５５６．２７ １．６５ ０．６０

（

３

）

租赁房屋

租赁期限

面积

（

平方

米

）

租金总额

（

万元

）

月租金

（

元

／

平方

米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２６４ ５０ ７．９２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２６４ １７ ８．０７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４４７．６８ ２００ １５．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４４７．６８ ２００ １５．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０，４４７．６８ ５０ １５．９５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将位于红梅的光伏减反玻璃生产线搬迁至青龙厂区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之间的

租赁房屋关联交易已不再发生

。

２

、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

收购钢化生产线及相关设备

为消除同业竞争

，

减少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与亚玛顿科技签订

《

资产收购协议

》，

约定公司

以评估值作价

３３４．５７

万元收购亚玛顿科技持有的钢化生产线及相关设备

。

（

２

）

受让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签订

《

专利转让协议

》，

约定公司无偿受让亚玛顿科技持有的三

项专利

。

该等专利的专利权人已完成变更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公司与上海复先签订

《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

同

》，

约定公 司以

３

万元 的价 格受 让上海 复先 持有的纳 米涂膜 及 光 伏 发 电 专 利 申 请 权

（

申 请 号

：

２００７１００４１７９７．Ｘ

）。

该专利的申请人已完成变更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林金汉签订

《

非专利技术转让协

议

》，

约定公司无偿受让林金汉拥有的光伏减反膜纳米材料复配非专利技术

。

此后公司拥有了与光伏减

反膜纳米材料复配相关的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签订

《

专利转让协议

》，

约定公司无偿受让亚玛顿科技持有的专利

“

太阳能电池组件封装用玻璃板

”

的专利权及

“

均匀大面积光

线增透镀膜太阳能电池封装玻璃及制作方法

”

的专利申请权

。

该等专利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已完成

变更

。

（

３

）

受让商标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亚玛顿有限与亚玛顿科技签订商标转让协议

，

约定其无偿受让亚玛顿科技持有的

６

项商标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商标局出具

《

注册商标变更证明

》，

核准下列商标注册人变更为常州亚玛顿股份

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亚玛顿有限与亚玛顿科技签订商标转让协议

，

约定其无偿受让亚玛顿科技持

有的

４

项商标的申请权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商标局出具

《

注册申请变更核准通知书

》、《

注册商标变更证明

》，

核准上述商标申请人名义

、

注册人变更为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

（

４

）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形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担保及履行情况如下

：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合同起始日 担保合同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本公司

亚玛顿科

技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１５ 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是

（

亚玛顿科技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提前归还该借款

）

林金锡 本公司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２２ ２０１２．０１．２１

否

亚玛顿科技

本公司

３

，

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３．２７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是

本公司

５

，

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１１ ２０１１．０９．１０

否

本公司

５

，

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０７ ２０１２．０７．０６

否

（

５

）

关联方资金拆借

２００８

年初

，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金锡向公司借用资金余额为

３００

万元

，

此款项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归还

，

该笔资金未计收利息

。

公司成立之初

，

亚玛顿科技向公司出借资金以支持公司发展

，

２００８

年初公司

对亚玛顿科技的其他应付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４５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３３．６８

万元

，

实际借款余额为

１１６．３２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起公司与亚玛顿科技之间的资金拆借大幅减少

。

２００８

年末余额均为

０

；

２００９

年末

，

公司与亚

玛顿科技之间的资金拆借仅为

１．６２

万元

，

余额较少

；

２０１０

年末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之间的资金拆借仅为

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之间不存在任何资金拆借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

公司与亚玛顿科技之间

的资金拆借已不再发生

。

常高新风投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对公司出资时多投入资金

５６２．５０

万元

，

该笔款项无

偿提供给公司使用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全部归还

。

３

、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为

：“

常州亚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与各关联方之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

（

如有

）

公允

，

其决策程序符合

《

常

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的授权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

的情形

。 ”

４

、

上述关联交易对发行人当期经营成果及主营业务的影响

收购钢化生产线及相关设备

、

受让商标

、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使发行人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

公司为

亚玛顿科技进行的担保

，

目前已履行完毕

；

林金锡和亚玛顿科技为公司提供担保

，

有助于公司取得生产

经营所需资金

，

同时关联方为公司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

，

亦无其他附加条件

，

关联担保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

、

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

公司具有独立的采购

、

生产

、

销售系统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关联交易大幅减

少

。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依照

《

公司章程

》

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

，

且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重大影响

。

七

、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

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

情况

薪酬

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

）

持有公

司股份

数量

林金锡

董事长兼

总经理

男

５１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常州市亚玛顿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

常州亚

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

亚玛顿科技执行

董事

２３．０６

通过持 有

亚 玛顿科

技而 间接

持有本 公

司

４８％

股

份

林金汉

董事兼副

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广州爱先化工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

常州亚玛顿

光伏玻璃有限公司技术总

监

。

亚玛顿科技监事

１２．７８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开 始

在 公 司 领

薪

）

通过持 有

亚 玛顿科

技而 间接

持有本 公

司

１２％

股

份

艾军 董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常州市信息中心金桥

（

常州

）

信息商务中心副主

任

，

常州每日商情信息有

限公司总经理

，

常州高新

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部经理

、

总经理

，

常州亚

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

常州高睿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江苏长海

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

江苏

旷达汽车织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不在本公司

领薪

无

姚远 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职于常州国光电子总

公司

，

常州银德数据有限

公司

。

现任职于常州高睿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常州高睿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不在本公司

领薪

无

刘芹

董事

、

董

秘兼财务

负责人

女

２７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江苏昊诺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财务人员

，

常州亚

玛顿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

。

无

１０．２５

无

宋伟杰 董事 男

３４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日本国立物质材料研

究机构

（ＮＩＭＳ）

特别研究

员

。

现任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研

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

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湖州

新能源产业创新中心主

任

。

中科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

、

博士生

导师

，

中科院宁波

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湖州新能

源产业创新中心

主任

，

恒基光伏电

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不在本公司

领薪

无

周国来 独立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职于常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财政局预算科

，

常州会计师事务所

。

常州汇丰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３．４２（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被

聘为公司独

立董事

，７

月

份 开 始 领

薪

，

每年津

贴

５

万元

。 ）

无

于培诺 独立董事 男

７６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职于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

，

北京聚科投资公司任

首席科学家

，

美国

ＵＬ

实验

室顾问

。

现任中国太阳光

伏检测中心顾问

，

亚太地

区

（

日本

）

国际光伏科学和

工程会议国际委员会委员

和

（

美国

）ＩＥＥＥ

光伏专家

会议国际委员会委员

。

无 无

武利民 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职于广州中山大学高

分子研究所讲师

、

副教授

，

美国

ＮＳ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访问教授

。

现任复

旦大学材料系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复旦大学教授

、

博

士生导师

无

韩雪蒂

监事会主

席

男

５１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机关液化气公司财务负

责人

，

常州亚玛顿光伏玻

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无

１６．９２

无

杨庆 监事 女

３１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

司行政人事部行政人事

，

梅特勒

－

托利多

（

常州

）

称

重设备公司中国区运作中

心主管

，

常州亚玛顿光伏

玻璃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经理

，

现任本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

。

无

９．３１

无

夏小清 职工监事 女

２７

２０１０ ／ ６

－２０１３ ／ ６

曾任职于常州市亚玛顿科

技有限公司办公室

、

采购

部

，

常州亚玛顿光伏玻璃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室

，

现

任本公司生产计划调度负

责人

。

无

６．８８

无

八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亚玛顿科技

，

亚玛顿科技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林金锡

，

注册地为天宁区红梅科技园

，

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

目前的股权结构为

林金锡持有

８０％

股权

，

林金汉持有

２０％

股权

。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金锡和林金汉兄弟

。

本次发行前

，

林金

锡和林金汉通过亚玛顿科技控制公司

６０％

的表决权

。

林金锡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４＊＊１９５９＊＊＊＊＊＊＊＊

，

住所

：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

公寓

＊＊

幢

＊＊

单元

＊＊

室

。

林金汉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４＊＊１９６３＊＊＊＊＊＊＊＊

，

住所

：

常州市

＊＊

新村

＊＊

幢

＊＊

单元

＊＊

室

。

九

、

财务会计信息

（

一

）

发行人三年又一期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１

、

合并财务报表

（

业务合并

）

本公司无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

。

由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

公司收购了控股股东亚玛顿科技钢化生产线及

纳米材料非专利技术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需要进行业务合并

。

（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

单位

：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２９，１９８，３０９．９３ １３４，４１０，６１７．７７ ４７，４６０，３０１．１３ １６，２６６，４０３．９６

应收票据

２９，４９４，１４４．５８ ２９，７５５，６５２．７１ １２，４２２，４５６．６８ －

应收账款

７２，２９９，４１１．５４ ６８，７１９，１１２．１７ ４６，８４３，１２９．５５ １０，７２７，３１５．２０

预付款项

３２，２２３，４３４．７３ １１，０６３，９７３．４６ １３，３６３，００５．７１ ２８，６３４，５１０．７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６９，３１０．４２ ４０３，７５９．９８ ２２４，６３３．３７ ３，４９５．４２

存货

３０，５３３，１７９．１８ ２１，２００，０２２．４５ ２０，５２４，３３７．６２ ４，５３４，１９３．３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９５，１１７，７９０．３８ ２６５，５５３，１３８．５４ １４０，８３７，８６４．０６ ６０，１６５，９１８．６３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１５５，１１３，２５６．８４ １１９，３９８，８７２．３３ ９２，２４２，６３０．４９ １９，７０５，３５７．８０

在建工程

６１，６０２，５４２．６０ ６２，７１６，５８０．５５ ２４，６６６，０１４．５０ ２６，８７６，８５７．８３

无形资产

７６，７６４，５９５．２３ ４７，７５４，６４３．２３ ４９，８８２，４５８．０６ １，４６０，３３６．２８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８８３．３４ ３４３，８１２．２９ ４９０，７１２．３３ ４０２，９３９．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８７，８０４．９９ １，０５３，８０５．７８ １，２１４，９０２．４６ ４１２，９０５．０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９４，６８６，０８３．００ ２３１，２６７，７１４．１８ １６８，４９６，７１７．８４ ４８，８５８，３９６．１０

资 产 总 计

５８９，８０３，８７３．３８ ４９６，８２０，８５２．７２ ３０９，３３４，５８１．９０ １０９，０２４，３１４．７３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３２，８８８，２７３．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５７，６６３．１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应付账款

１３，９６４，７７７．０１ １７，２１１，９６３．８４ ６８，９９２，０７３．４８ １３，５０５，５６０．７３

预收款项

１，８６２，９４９．３９ ２，４７９，１６８．４３ ５６４，５２９．４９ ２２，６７６．９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９３，７７１．３６ １，１１２，７４７．６４ ２３，２４７．７４ －

应交税费

１０，４４８，６１１．６５ １５，４８９，７１９．６８ ８，７６８，９６９．１３ ４９７，９９７．１６

应付利息

１９６，２３５．５４ １３３，５６７．５７ １，９９８，０３９．９６ －

其他应付款

７９４，３５２．５５ ６００，１７９．７５ ６，３８０，８３４．９５ ５，６３２，３００．０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６，１１１，７２７．００ １２，２７０，０００．００ － －

其他流动负债

－ － ２，１８７，５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９，７６０，６９７．５０ １２０，２５５，０１０．０１ １５８，２２７，６９４．７５ ６８，８４６，０３４．８９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７４，０００．３０ － －

长期应付款

－ ２４，９７５，５００．００ －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１７２，５０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９２，１７２，５００．００ ６３，２５４，０００．３０ ２６，９７５，５０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１８１，９３３，１９７．５０ １８３，５０９，０１０．３１ １８５，２０３，１９４．７５ ６８，８４６，０３４．８９

股东权益

：

股本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５８，０４０，３４４．６２ ５８，０４０，３４４．６２ １，６７１，７４８．７０ －２，６１０，６２８．５４

盈余公积

１３，５２７，１４９．７８ １３，５２７，１４９．７８ ９，６７８，５４２．３２ ３，０７５，２３５．０８

未分配利润

２１６，３０３，１８１．４８ １２１，７４４，３４８．０１ ７９，８８１，０９６．１３ ６，８１３，６７３．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７，８７０，６７５．８８ ３１３，３１１，８４２．４１ １２４，１３１，３８７．１５ ４０，１７８，２７９．８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０７，８７０，６７５．８８ ３１３，３１１，８４２．４１ １２４，１３１，３８７．１５ ４０，１７８，２７９．８４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５８９，８０３，８７３．３８ ４９６，８２０，８５２．７２ ３０９，３３４，５８１．９０ １０９，０２４，３１４．７３

(

下转

D7

版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